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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057.htm （2002年8月5日 国家

外汇管理局 中国证监会发布） 汇发[2002]77号 国家外汇管理

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

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中国证监会各证券监管办公室、

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各境外上市分公司： 为规范境外上

市有关的外汇收支行为，加强对上市所筹资金的调回及结售

汇的外汇管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的

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是指在境内注册、境外上市的公司，境

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是指在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

公司。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

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境外发行股票及

上市的批准后30天内，到外汇局办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

手续（登记表见附件）。办理上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文件： 

（一）书面申请； （二）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 （三）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四）初

步招股说明书； （五）第三条或者第四条规定的有关资金调

回境内的计划； （六）视情况需补充的其他材料。 三、境外

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在募集资金到位后30天内，将扣除相关费

用后所余的资金调回境内，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滞留境外。

所调回的资金视同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进行管理，经外汇局批

准可以开立专户保留，也可以结汇。办理开户或结汇手续时

应向外汇局提供下列文件： （一）书面申请； （二）正式招



股说明书； （三）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文件。 四、境外上

市外资股公司和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

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或者通过上市公司出售其资产（或

权益）所得的外汇资金，应在资金到位后30天内，将扣除相

关费用后的所余资金调回境内，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滞留境

外。该项资金调回后，应经外汇局批准结汇。办理结汇手续

时应向外汇局提供下列文件： （一）书面申请； （二）正式

招股说明书； （三）有关的外汇登记文件； （四）股票减持

应得资金的测算说明； （五）资产（或权益）的转让合同。 

五、本通知第三条和第四条所述的外汇资金，在尚未调回境

内之前，如需开立境外账户暂时存放募集资金的，可向外汇

局申请开立境外专用外汇账户，期限最长为开立之日起3个月

。 六、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将所筹资金作为投资或者外债

投入境内的，均应按现行的投资、外债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

理相应手续。 七、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

位向境外注入资产或权益的境外投资行为，应按规定办理境

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拟注入的资产或权益应进行评估，境

外投资的金额不得低于评估值，涉及国有资产的，需按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履行资产评估及确认程序。 八、境外上

市外资股公司如需回购本公司境外上市流通的股份，应在获

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到外汇局办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

变更及相关的境外开户和资金汇出核准手续。 九、本规定颁

布之前已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

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可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到外汇

局补办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手续。 十、境内机构以境内注

册、境外私募，或者境外注册、境外私募的方式进行境外股



权融资的，以及以其他类似方式进行境外股权融资的，参照

上述原则办理外汇管理有关手续,办理时应提供私募方案等相

关材料。 十一、本通知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证监会负责

解释。 十二、本通知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外汇管

理局发布的《关于境外上市企业外汇账户开立与使用有关问

题的通知》（（97）汇资函字第139号）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